
微山县人民医院采购磁共振维保服务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一、采购人：微山县人民医院                   地址：微山县新河街8号
联系人：赵主任                           联系电话：0537-8367106
采购代理机构：山东宁大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微山湖大道96-4号
联系人：张工、姜工            联系电话：15563760277、13105475797
二、项目名称：微山县人民医院采购磁共振维保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WSND-2026-CG030
采购需求：
	标包
	货物服务名称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采购控制价

	A
	微山县人民医院采购磁共振维保服务项目
	磁共振维保服务
	230000元/年


3、 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等行政处罚）；
6、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应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
7、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7.1、供应商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
7.2、一个供应商只能提交一个响应文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7.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4、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用信息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信用山东”网站(http://credit.shandong.gov.cn/)；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四、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6年6月2日至2026年6月8日（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30（北京时间）
2.地点：微山县微山湖大道96-4号
3.方式：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请携带：
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通过审查合格后方可获取有效的采购文件，同时携带以上材料的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一套,采购文件售后不退。
备注：获取采购文件时所提供的资料查验不代表资格审查的最终通过或合格，供应商最终资格的确认以磋商小组资格后审为准。
4.竞争性磋商公告及文件在微山县人民医院官网进行发布，其他网站转载无效。
五、递交响应文件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6月12日14时00分至2026年6月12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
⒉地点：微山县人民医院B区3楼会议室
六、磋商报价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6月12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微山县人民医院B区3楼会议室
3.联系方式：0537-836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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